
城区学校保安服务采购清单

片区
预计保安
人数

服务要求 采购预算 备注

新城、农研及铁东片区 140

1、保安服务内容：

（1）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根据甲方所属学校环境特点和要求实施安全保卫，服务内容主要包括门卫值守、重

点区域或场所守护、校园巡逻、大型活动与会务工作的安

全保障、校内临时性的应急处置工作，并做好校园防火、防盗、防破坏、防事故等安全保卫工作，维护好学校的正常秩序。

（2）负责门卫值守的保安员，要做好校园安全防范工作，对来访人员要进行盘问、检查、登记身份，经核实后方可放行；对进

出学校的车辆和物品要进行核对、检查，凭进出门条或学

校领导指示放行；严禁无关人员和机动车辆进入学生活动区域，严禁将非教学用的危险品和管制刀具带入校园；对校园内或校门

口发生的安全事件要妥善处置，及时报告；做好学生上放学

时校门口交通疏导工作，维护正常的上放学秩序。

（3）保安服务具体执勤岗位、职责和工作安排，由甲方所属学校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具体制定。

2、保安员主要工作职责

（1）热爱本职工作，遵守保安员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履行保安工作职责，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服从学校安排，尽职尽力维护

学校正常的工作、学习、生活秩序。

（2）文明执勤，礼貌服务，尊重老师，关爱学生，注重仪容仪表，做到语言文明，规范着装，规范服务。

（3）保持工作场地的卫生整洁有序；爱护公物和警械器具装备，不准转借、丢弃、损害或私自携带外出。

（4）执勤期间，保安人员严禁出现顶替、脱岗、串岗、睡岗，严禁看电视、看书报、吃零食、听音乐、打私人电话闲聊、打牌

等一切与工作无关的行为，禁止工作期间饮酒或饮酒后上

岗。

（5）熟知突发事件紧急处置预案和报警、报告顺序。及时制止发生在校园内和校门口的违法犯罪行为，对制止无效的违法犯罪

行为必须立即报警，并采取措施保护现场。

（6）遵守请假制度。如有特殊情况需要请假，必须事先征得学校同意。

（7）参加学校组织的涉及校园安保工作方面的会议或培训。

（8）严格依法办事，不得询私舞弊、贪赃枉法、包庇纵容坏人，不准违法检查；在国家法律、法规容许的范围内服从学校调配

。

（9）如遇学校重大活动或特殊情况，服从学校安排，完成学校交给的基本工作范围内的临时工作任务。

3、保安服务公司职责要求

（1）按照上级要求，派驻保安人员必须为男性，保安员年龄符合相关要求，初中及以上学历，身体健康，无违法违纪记录，保

安员在公安 部门登记备案，通过公安机关审核合格后持保安员证书上岗。

（2）对向学校派驻的保安员要进行上岗前的各类业务培训，保证保安人员上岗前熟悉相关的保安知识，掌握相关的应急处置技

能。

（3）安排培训机构定期对保安服务公司派驻学校的保安队员进行法纪教育和业务学习训练，每月整建制集中理论学习不少于4小

时；规范化执勤、队形队列、消防灭火、反恐防暴训练等不少于4小时。

（4）为保安人员提供统一的保安服装、所佩戴的标志和执勤证及安保所用的相关器械。

（5）向招标单位派驻的保安员要相对保持固定，不得随意调整。确需调整的，要提前七天以书面形式通知招标单位，并要确保

所调整岗位无缝对接。

（6）为招标单位免费提供保安员工作动态网络视频远程管理平台,设备产权归保安服务公司所有。

4、其他要求：

（1）保安服务公司必须接受招标单位和保安员派驻单位的双重管理，按照《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文件要

求，为招标单位提供优质的保安服务。

（2）保安服务公司要按照法律法规要求为投入本项目保安人员依法缴纳社会保险。

（3）招标单位可以根据学校实际情况，调整保安服务公司所提供的保安员人数，变更所服务学校。

（4）依据《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及相关要求，接受招标单位进行考核评价和服务费支付方式。

（5）所服务学校保安员全天24小时无缝对接（包括法定假日和周六、周日）。

（6）保安员需持公安部门颁发的保安员证书上岗。

   5,040,000.00 

人数为预计数，最终结
算时以实际到岗人数加
权平均计算。

松山主城及松北片区 141    5,076,000.00 

合计 281 0  10,116,000.00 0


